


风险

一是持续加大主动公开力度，严格按时序要求推进政府信息

公开工作。 严格依据 《条例》 第二十条规定， 系统梳理并动态调

整主动公开基本目录，确保公开范围全面覆盖、 公开内容精准规

范。公开事项涵盖机构职能、 规范性文件、 政策文件及解读、 人

事任免信息、 政务公开培训动态、 组织管理机制、 发展规划与年

度计划、 重要会议情况、 权责清单、 “双随机、 一公开” 监管

结果、 行政处罚及行政强制决定、 建议提案办理结果、 互动交流

及回应关切等核心领域。 全年通过门户网站、 政府官方网站等权

威渠道累计公开信息 7 7 9 条，微信公众号发布政策解读、 工

作动态等相关信息 878 条，高效办结建议提案 1 件，切实提升

政务公开的覆盖面和实效性。 同 时， 进一步强化政府信息公开保

密审查机制，严格遵循 “谁公开、 谁审查、 谁负责” 原则， 按

规定程序规范开展保密审查工作，确保公开信息安全合规、 无涉

密 。

二是强化政策解读， 回应社会关切。 严格执行政策性文件与

解读方案、 解读材料 “三同步” 工作机制， 坚持文件起草与解

读准备同谋划、 文件审批与解读审核同推进、 文件发布与解读材

料同公开，确保政策出台即解读、 解读内容精准化。 常态化开展

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，建立动态清理台账， 对不符合上位法规定、

不适应国防动员事业发展需要的文件及时予以废止或修订， 清理

结果通过政府门户网站、 政务新媒体等渠道向社会公布，保障公

众的知情权与监督权。 聚焦社会关注热点，拓宽政策解读渠道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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